
口罩商务白名单申请条件

产品名称 口罩商务白名单申请条件

公司名称 广东省国瑞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沙浦围社区创业工业区22
栋502

联系电话 15361099098 15361099098

产品详情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特殊时期，为更有效支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联合12号公告（关于公告解读亲查看文章：重磅！今日起非医用口罩等监管升级！实行黑白名单管理！附认证企业清单），根据公告，自4月26日起，非医用口罩和部分医疗物资出口实施商务部黑白名单管理。口罩出口不在商务部白名单？不在白名单能出口吗？口罩等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如何申请商务部白名单？

★ 不在白名单能出口吗？ ★

针对4月26日起实施新规，非医用口罩出口标准是“符合中国质量或国外质量标准”。即两个国标符合其一即可；非医用口罩出口设立黑白名单制度，如果不在白名单也不在黑名单，怎么办？没关系，不在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企业清单内的，那么需要提交《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附件1)，海关依然接受申报并予以验放。那如果在黑名单里的那就什么也别想了。需要注意的是，对4月26日之前已签订的采购合同，出口报关时也需要提交电子或书面的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参考附件1)。

其他防疫物资出口，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的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交电子或书面声明。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其实对合规企业的利好消息，只要你不是黑名单企业，海关接受申报，予以验放！
注意：查验率会提高！

防疫物资出口需要的资料更新（仅供参考）

非医用生产厂商不能在市场监管总局"处罚"黑名单内的
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
报关委托书+报关单+形式发票+装箱单+贸易合同+报关要素
非医用承诺书
符合国标的产品检测报告

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可能需要)医用生产厂商必须是商务部+海关联合发布的名单内的报关委托书+报关单+
形式发票+装箱单+贸易合同+报关要素出口公司+生产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有医疗范围的医疗器械注册
证(扫描件)医疗物资声明(最新版本)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证可(扫描件)

厂家合格测检的报告(扫描件)(非必须提供,为了防止海关查验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k0MDA0MQ==&mid=2649986322&idx=2&sn=dc15d23779d19d5915dec17a8a938dfa&chksm=bed56b3489a2e222af1a15028dac35ff8b6a4457a1b0ddcad2d7fffc0c42701b03d1e7347c5e&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k0MDA0MQ==&mid=2649986322&idx=2&sn=dc15d23779d19d5915dec17a8a938dfa&chksm=bed56b3489a2e222af1a15028dac35ff8b6a4457a1b0ddcad2d7fffc0c42701b03d1e7347c5e&scene=21#wechat_redirect


口罩出口报关操作指南这次三部委发布的12号公告是对优化口罩生产、流通以及出口等环节的监管进一
步明确了要求。企业在出口报关的时候，除了提交电子或者书面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外，其他的通
关手续及流程没有什么变化。对声明符合国外质量标准的，海关凭商务部提供的企业清单验放。对不在
市场监管总局提供的企业清单内的，海关接受申报，予以验放。我们已经在“单一窗口”上专门增加了
提示选择功能，方便企业操作。对于手续齐全、如实申报的企业来说，不会影响正常的通关。

这里再次提醒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防疫物资的时候，在“生产销售单位”这一栏目里要如实填写实际
生产企业的名称以及代码，如实提交“出口方和进口方声明”，如实填写"医用/非医用"、商品名称、规
格型号等申报要素，以便顺利通关。

一句话，一次性防护口罩（非医用）的出口越收越紧了，现在实行黑白名单制度，只有在白名单上的企
业按相关政策提供了完整文件才能得到海关放行。申明符合国外标准的，凭商务部白名单放行；申明符
合国内标准，不在市监总局的黑名单中即可验放。企业能否上白名单，主要取决于企业自己，是否有国
外承认的认证，是否及时向商务部门提交了认证证明资料。

出口不在商务部白名单？一文告诉你如何注册和认证符合资质

4月26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组织做好审核确认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名单有关工作的通知》，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可以向本地商务局申请加入商务部白名单，并提交相关表格和证明材料。

通知关于组织做好审核确认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名单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为做好《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2020年第12号）的落实工作，现就审核确认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名单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请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本地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自愿填报有关表格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填写附件1，医用口罩等5类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填写附件2）。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本地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有关成员单位初步审核后，以工作机制办公室名义（本地商务主管部门代章）将汇总表（含电子版）统一报送至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商务部外贸司），同时抄送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原则上每周报送一次，截止时间为每周三17:00。

附件：

1.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清单.xlsx

2.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单.xlsx

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

2020年4月26日

 

附件1：

填写说明： 1.填报范围仅限于获得国外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2.请按产品填写，每个产品一行；3.“
企业名称”栏请务必填写中英文名称，同一家企业的多个产品请依次填写，企业名称列不合并单元格；4
.“产品名称”请列明中英文具体名称、规格、型号等；5.请务必提交本表中已填写的国外认证关键材料
扫描版，包括认证证书、检测报告等，并以证书名称命名该文件；6.相关文件请统一放置到一个文件夹中，文件夹以企业中文名称命名，相关资质文件命名方式为：序号+企业中文名称缩写+产品名称+证书或检测报告名称。

以欧盟CE认证为例，企业申请CE认证可参见文章：
认监委发布口罩等防疫用品出口欧盟准入指南，附认证机构名单和无效CE证书警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zk0MDA0MQ==&mid=2649986127&idx=1&sn=e62d28ece2edb9928c4323bf4b715e05&chksm=bed56a6989a2e37f4e66edbd580634d276847aa664c61a0afcda8e8e5f03bfe1298f1abe2976&scene=21#wechat_redirect


扫码下载附件文档

附件2填写说明：1.填报范围仅限于五大类医用物资，即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呼吸机、医用防护服、医用
口罩、红外体温计；2.请按产品填写，每个产品一行；3.“企业名称”栏请务必填写中英文名称，同一家
企业的多个产品请依次填写，企业名称列不合并单元格；4.“产品名称”请列明中英文具体名称、规格
、型号等，并注明无菌或非无菌；5.同一产品出口不同国家（地区），请在“进口国（地区）”单元格
中合并填写，无须每个国家一行；6.请务必提交本表中已填写的国外认证和注册文件，在“资质文件”
列的同一个单元格中按序号列明；7.本表格中已填写的“资质文件”，请统一放置到一个文件夹中，文
件夹以企业中文名称命名，相关资质文件命名方式为：序号+企业中文名称缩写+产品名称+证书或检测
报告名称，序号请务必与表格中“资质文件”列的序号相同。8.其他：原则上产品出口应满足进口国标准，如未在进口国注册，请提供对方国授权进口许可的相关证明文件并在合同中约定。

各类产品审核关键资料清单

注明：主要应急物资认证及审核资料，请大家对照这个按照产品类别，提交完整资料，便于加快审核。
建议一类产品一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面按照注册国别对提供的材料进行编号扫码下载附件文档

4月26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甘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口罩、
额温枪等防护用品一度紧俏，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制售假冒伪劣防护产品，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
时也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甘霖介绍，截至4月24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1192.7万人次，检查经营户是1589.5万户，查获问题口罩8904.6万只，查获其他问题的防护用品41.8万件，查获问题消杀用品的货值是760.9万元，累计查办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用品案件是29906起，其中立案查处案件26605起，罚没款3.5亿元，案值3.1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案件757起。

据悉，今年2月4日，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
药监局8部门已联合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四类行为：一是严厉打击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及过期失效产品的行为。二是严厉打击以普通非医用口罩冒等充医用口罩
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三是严厉打击生产销售无生产日期、无厂名厂址、无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
三无产品，以及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行为。

四是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专利、仿冒混淆等行为。重点是这四类。

甘霖指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和联防联控机制相关部门都迅速行动，上下协作，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查处一批制售假冒伪劣口罩、防护服、医药酒精、消毒液等案件，同时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像上海、北京，都在根据投诉举报线索查处涉嫌销售质量不合格的口罩、伪造厂名的84消毒液，还有涉嫌无证生产经营核酸检测试剂盒等案件，各类都正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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